附件1

吉林省化工园区“禁限控”目录指南
（2026年本，试行）

为贯彻落实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危险化学品安全法》（2026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指导我省化工园区合理制定“禁限控”目录，规范化工项目准入管理，防范化解安全环保风险，全面推动我省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特制定本指南。
一、危险化学品生产项目管控要求
新建、扩建危险化学品生产建设项目应当进入化工园区，与其他行业生产装置配套建设的项目和符合国家规定的其他项目除外。
二、化工生产项目管控要求
根据《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被评估为重大危险源，且列入《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适用行业目录》的新建、扩建危险化学品使用类化工生产项目，应当进入化工园区。同时，积极引导化工园区外现有的此类项目进入化工园区发展。
三、一般化工项目管控要求
对安全环保风险较低的一般化工项目，可在化工园区或开发区（高新区）内建设（危险化学品生产和使用项目仍按本指南第一、二条要求执行）。
四、禁止进入化工园区情形
（一）除为化工企业提供配套服务的企业外，非化工企业禁止进入化工园区。
（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制造业代码为267“炸药、火工及焰火产品制造业”相关项目，禁止进入化工园区建设。
注：
[bookmark: _GoBack]1.本指南中化工生产项目，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中制造业代码为2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界定。
2.本指南中一般化工项目，是指《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中制造业代码26（除267）中包括但不限于2624复混肥料制造、2625有机肥料及微生物肥料制造、2629其他肥料制造，2663林产化学产品制造、2667动物胶制造、2669其他专用化学产品制造，268日用化学产品制造等。
3.本指南中化工园区，指吉林省内通过认定的化工园区。开发区（高新区）指列入国家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的开发区。
4.其他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需进入化工园区的，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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